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

董事会有责任透过其审核委员会确保本集团维持有效之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董事会监督本集团对风险管理 

及内部监控系统之设计、实施及监察，并了解有关系统旨在管理而非消除未能达成业务目标的风险，而且只能就 

不会有重大的错误陈述或损失作出合理而非绝对的保证。

风险管理理念及风险取向
本集团每位成员均对本集团之风险管理负责，并将风险管理融入业务营运及决策当中。为达致本集团之目标，本 

集团已按不同业务对风险进行分类，并厘定本集团愿意承担之风险性质及程度。

风险管治架构

本集团已制定与「三道防线模式」一致之企业风险管理架构，厘定董事会及审核委员会于	i
组织监督；	ii
风险监

察 及审视以及管理层于风险控制之责任；及	iii
内部审核职能之独立核证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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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之风险管理框架属董事会之责任，并由审核委员会监察。框架包括下列要素：

在董事会及审核委员会之监督下，本集团管理层担任第一及第二道线角色，其中业务功能单位负责日常风险管理 
及监控过程，而指定风险管理专责小组负责设计、实施及监察风险管理系统，向审核委员会确保风险管理之有效 
性。第三道线由本集团之外聘内部审计师组成，负责为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之有效性进行独立评估。另外， 
本集团之外聘核数师透过独立审核针对本集团营运及财务报告流程之重大内部监控措施，从而辅助风险管理架构

。内部审计师及外聘核数师均会定期向审核委员会汇报重大监控弱点。



本集团已制定风险管理程序，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及排列优次顺序、委任风险负责人、风险应对以及对已识 

别之风险向本集团及审核委员会进行上级汇报及监察。透过风险识别及更新调查问卷征集管理层对各业务面对之 

风险变更的意见，从而更新本集团的总体风险。管理层会对已识别之风险进行风险评估，进一步评估该等风险因 

内外因素转变、未来事件或其他因素之出现而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本集团带来之影响。这些风险之优次顺序会根 

据评估结果及与高级管理层进行进一步访谈而排列。本集团各业务之关键风险以及其是否已被有效管理，或倘风 

险未被有效管理而需要部署之进一步行动，均会以风险管理报告形式汇报。另外，本公司已建立企业风险记录 册

，以追踪并记录已识别之风险、风险负责人、风险应对及监控措施，协助持续更新风险应对情况。

本公司亦已制订反贪污及举报政策，以防止出现贪污及贿赂。本公司设有内部举报渠道，可供本集团雇员举报任 

何涉嫌贪污及贿赂之行为。雇员亦可直接向审核委员会举报，审核委员会负责调查所报告事件，并采取适当措施
。本集团继续进行反贪污及反贿赂活动，培育廉洁文化，并组织反贪污培训及调查，确保反贪污及反贿赂工作行
之有效。

本集团已于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内完成对上述政策、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之有效性的年度检 

讨，当中包括对重大风险之识别及跟进，及为减低这些风险而设计的相关控制及相关行动计划。

通过管理层的确认，董事会认为本集团的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系统有效且充分，没有发现可能影响本集团的重大 

风险关注领域。本集团亦已开展下一个财政年度之审视，继续在已建立之风险管理程序之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其风 

险管理方针。亦对传染病的爆发、宏观经济及社会政治影响等新兴风险作出管理，评估对本集团的影响，并考虑 

相关的针对措施。

处理及发放内幕消息
本公司已制定其披露政策，以就处理机密资料、监管资料披露及回应对其董事、高级职员、高级管理层及相关雇 

员之查询提供一般指引。本公司已落实监督方案，以确保严格限制未经授权取得及使用内幕消息。

内部审核功能
董事会负责维持足以保障股东利益及本集团资产之内部监控制度。在外聘内部审计师之协助下，高级管理层定期 

检讨及评估监控程序、定期监控任何风险因素并向审核委员会汇报关于变异及已识别风险之任何发现及应对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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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程序

风险识别 风险评估及 
排列优次顺序

委任风险负责人

风险应对 向上级汇报及监察




